
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建国

电话:(0531)85193446 Email:guonei@dzwww.com 国内 7广告

“我对我的犯罪行为给企业、给社会、
给工人带来的损失表示道歉，对给家人带来
的巨大伤害表示深深的愧疚。也希望大家以
我为戒，不要再上某些境外组织的当，对自
己的权益必须通过合法方式和渠道去维
护。”９月２６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第二法庭内，被告人曾飞洋当庭鞠
躬，深深忏悔。

当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当庭
宣判，３名被告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并因有悔罪表现和法定从轻情节，均宣告缓
刑。３人当庭认罪，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曾几何时，身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
服务部”主任的曾飞洋，以“工运之星”的
“美誉”名噪一时，还获评“年度公益人
物”。如今，随着法槌落定，曾飞洋的真实
面目以及其背后的某些境外组织企图对中国
实施渗透破坏、实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阴
谋，也随之浮出水面。

台前“领袖”台后“马前卒”

站在被告席上的曾飞洋，神情黯淡、满
面愧疚，已不复曾经媒体镜头前的神采飞
扬。在他的供述中，将自己称为“某些境外
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马前卒”。

办案人员的调查揭开了这个“工运领
袖”不为人知的一面：曾飞洋，真名曾庆
辉，１９７４年出生，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
专时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
市户口为交换，换取一名叫曾飞洋的同乡的
学籍再次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
姓名。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他因违法
行为被行政拘留１５天，不得不辞职。

２００１年，曾飞洋成为“番禺打工族文书
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我是学法律的，参
与成立‘服务部’，为一些打工者提供了法
律帮助。后来，我接受了一些敌视中国的境
外组织的培训和资助，按照他们的要求煽动
组织工人以极端方式维权，把事情闹大，制
造影响。”曾飞洋在法庭上说。

该“服务部”号称“国内第一个劳工
ＮＧＯ”，在国内活跃１０多年之久，２００７年被
工商部门注销登记后，曾飞洋仍然以“服务
部”名义组织“劳工维权”行动。作为“服
务部”主任，曾飞洋屡屡见诸于境内外媒体
报道中，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
受到热烈追捧。

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汤欢兴应
曾飞洋之邀，于２０１４年加入“服务部”。身
处其中，汤欢兴却发现“服务部”的另一
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
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
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按照
曾飞洋的说法，“服务部”的经费来源就是
境外组织的资助。

在曾飞洋控制下的“服务部”，接受境外组
织资助大多被冠以“合作项目”的名义。在被告
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朱小梅看来，这些项目
的真实目的“不那么简单”。

“‘工会领袖研习班’这个项目是２０１５
年８月提出的，由曾飞洋和我负责，培训对象
是以往维权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工人代表，都
是曾飞洋选定人员，再通知他们来参加。”
朱小梅供述，“工会领袖研习班”的教材由
曾飞洋提供，主要内容是西方工会的由来、
工人停工案例、组建改选工会等。

“曾飞洋批评我说，我讲课思想层次不
够高，认识不够高，都是照本宣科，备课工
作没有做到位，要多思考多积累。”朱小梅
供述。

为了让朱小梅“多积累”“备好课”，

曾飞洋曾派她赴印尼、香港等地接受境外组
织培训，了解境外组织下一步给“服务部”
的任务，然后回来落实。

证据显示，曾飞洋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
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
培训，回国后以组织中国“劳工运动”并向境外
报告情况作为条件，换取境外资金支持。

从２０１０年起，某境外组织每年向“服务
部”提供７０余万元经费。按照要求，曾飞洋
定期提交项目进展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等。
该组织有时候还从幕后走到前台，派人员入
境参与“服务部”活动，并在工人停工谈判
现场作出具体“指导”。

曾飞洋还供述，境外组织的督导人员曾
通过暂扣项目经费的方式施加影响，“保证
我与‘服务部’完全按项目要求及他们的意
见行事”。

以“维权”为筹码博名牟利

“‘服务部’介入诸多劳资纠纷事件，表面
目的是替工人维权，但实际目的是扩大服务部
的名气及影响力，特别是在境外的影响力。”汤
欢兴供述，“产生的影响越广泛，‘服务部’受到
的关注越多，曾飞洋的名声和地位越高，接下
来向境外申请资金就越有利。”

曾飞洋曾声称：“我们有任何建议都是
给工人代表参考，决定权都在工人。”

然而，“服务部”组织的维权行动从始
至终，曾飞洋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把控主导。

曾飞洋还声称：“我们服务部介入劳资
纠纷的立场是一贯的，都是站在工人角度上
介入，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服务部
的角色是协助者、支持者，不派谈判顾问，
不到现场。”

然而，在维权事件中，“服务部”工作
人员孟晗（另案处理）奉曾飞洋之命操控选
举工人代表，在停工现场指挥，不断怂恿煽
动、将气氛引向狂热，毫不顾忌可能造成的
严重后果。

曾飞洋的供述解释了他的口是心非：
“我被一些境外组织鼓吹的某些理论蒙蔽、
迷惑和洗脑了，也被名与利所左右。自开展
劳工维权以来，我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可
是我对名的追求没能停止，还继续渴望在劳
工ＮＧＯ领域扮演元老前辈角色，享受被同行
尊敬的感觉。”

除了博名，劳工维权也是曾飞洋的生财
之道。２００２年起，曾飞洋以“服务部”的名
义接受多个境外组织、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
费支持，总额超过５００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
分经费被他中饱私囊。

汤欢兴供述称，境外组织到底资助了多
少钱，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他和“服务
部”其他人并不清楚，“服务部”账目也从
未向社会公开过。

办案人员查明，有的境外组织先把钱打
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
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自己的境内个
人账户。有的境外组织将资金兑换人民币
后，由曾飞洋到香港带现金回来，或者转账
给其个人账户。曾飞洋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
等方式，将大量境外资金据为己有，不仅给
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２套位于广州市中心
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名下，再租给
“服务部”，套取更多资金。据曾在“服务
部”担任财务人员的蔡某举报，曾飞洋购买
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
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
部”报销。

对外，曾飞洋却标榜自己“身为公益人
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并以此要
求“服务部”其他人员。

“‘服务部’曾经拖欠我几个月工资，

我问曾飞洋什么时候发工资，他说有一笔外
国使馆的钱快到账了，到时候可以发，但后
来他就给我发了一部分工资。”朱小梅供
述，“我们在‘服务部’上班也没有签合
同，曾飞洋拖欠工资，没加班费，我曾问过
曾飞洋，他就说做公益要有付出精神，让我
们不要计较这些。”

罔顾工人利益煽动停工

汤欢兴供述，曾飞洋带领“服务部”介
入劳资纠纷事件，就是迎合某些别有用心的
境外组织的要求。“那些境外组织的要求
是，将劳资纠纷闹得越大越好、越乱越好，
然后他们再以此做文章抨击中国政府。”

按照曾飞洋确定的分工，在维权行动
中，孟晗负责会议召集和现场协调指挥，汤
欢兴负责宣传鼓动，朱小梅负责联络协调。
曾飞洋对汤欢兴总结梳理的现场图片、文字
修改审定后再发给媒体，在境内外网站传
播，他本人还频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外媒
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
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借机抹
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曾飞洋等人利
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利得鞋厂的劳资矛
盾，挑动矛盾逐渐升级，组织煽动工人进行
三次集体停工。插手工人维权的过程中，曾
飞洋等人幕后策划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出
工人代表，并通过所谓“培训”，告诉工人
不要走政府渠道解决问题，而要组织集体停
工向厂方施加压力。

第二次停工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人提
出的条件，但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方面的手续
问题，补偿款到位还需一段时间。就在这一
关键节点，“服务部”人员造谣称厂方忽悠
工人，要求继续停工。

了解实情、希望理性解决的工人代表们
拒绝了这一命令。不料，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９日晚，
“服务部”突然连夜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
会，散播“５名工人代表收了公司、政府黑
钱，出卖工人”的谣言，宣布罢免该５名工人
代表，选出新的工人代表。

“真实原因是我们要求５名代表召集工人
给厂方施压，但被这５人拒绝了，他们不听我
们‘服务部’的，还说利得工人的事让工人
自己解决，曾飞洋决定罢免他们，重新选出
听话的代表。”朱小梅供述。

“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而是要以激
进的方式维权。”工人代表李某某说。此
时，工人代表们才意识到，曾飞洋等人的真
正目的是煽动工人停工、制造社会影响、干
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

次日一早，第三次停工即告开始，持续
了６天５夜。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一些亲历者
至今心有余悸———

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准任何车
辆和货物出厂，每个人进出厂门都被强行开
包检查。部分工人还冲到附近马路上，一度
导致周边交通堵塞。厂区内一片混乱，千余
名工人高呼口号示威游行，全厂２５００多名工
人全部停工。部分工人想上楼休息，但被守
在通道口的工人代表言语威胁，逼他们继续
参与停工。多名管理人员被工人围堵、强迫
道歉，还有管理人员被无端辱骂、扇耳光。
一名女工在厂里生病晕倒，公司安排车送她
出去就医，却遭到门口工人的阻拦……

最终，厂方作出重大让步，“服务部”
才让工人统一复工。停工期间，该厂基本处
于瘫痪状态，正常生产秩序被严重破坏，蒙
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周边交通秩序和群众生
活也受到影响。

“回头看，利得鞋厂三次停工的最大受
益者是谁？是‘服务部’和曾飞洋。”汤欢

兴供述。利得案例是近年来赔偿最多的一
次，被鼓吹为劳工维权历史性的事件，“服
务部”的招牌更响了，曾飞洋在维权圈的地
位高涨，更多追捧者纷至沓来。但真正的受
损失者除了工厂还有工人，“工人得到短暂
利益后，工厂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经营困
难，很多工人因此失业。”

据曾飞洋本人供述，在广州大学城环卫
工人维权、广州市番禺区高雅首饰厂工人维
权等１０多起集体维权行动中，均有“服务
部”介入其中，遥控操纵。

深刻忏悔引人深思

“劳动权是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
但是维权必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公
诉人在庭审中指出，正当目的必须采取合法
手段来实现，决不能依靠被告人曾飞洋的
“服务部”这种没有合法登记注册的组织、
依靠聚众滋事的方式来达成。

公诉人认为，本案中，被告人曾飞洋、汤欢
兴、朱小梅从一开始就排斥司法解决途径，拒
绝政府劳动监管机构介入解决，实施集体停工
激化劳资矛盾，致企业生产陷入停顿，工人长
远利益被损害，其行为不是正常停工维权，而
是聚众扰乱正常工作生产秩序。

面对庄严的法庭，曾飞洋对自己的犯罪行
为进行了深刻剖析。“在（劳工维权）这个过程
中，我得到了境外的大量钱财，还被封为所谓
的‘工运之星’。”曾飞洋说，“我的私欲极度膨
胀，即使在‘服务部’被有关部门取缔后，还不
思悔改，继续打着‘服务部’的旗号煽动组织工
人聚众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给企业造成
了巨大损失。”

“我在某些境外组织的指挥下所做的这些
事情，严重触犯了法律，充当了那些境外组织
搞乱我们国家的工具。”曾飞洋悔不当初。

汤欢兴在忏悔中说，我受曾飞洋鼓动加入
“服务部”，在其指挥下参与组织利得鞋厂事
件。其间，我负责自媒体宣传，鼓动工人不接受
厂方条件，和企业对抗，把事情闹大，由此触犯
法律。我后悔莫及，教训深刻。

朱小梅也表达了深深悔意。“我原来是一
个普通女工，在曾飞洋帮我维权的过程中认识
他，参加了‘服务部’。被安排接受某些境外组
织的培训后，我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认同了他
们的做法，开始参与组织利得鞋厂员工集体维
权。通过办案人员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我深深
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希望其他工友按照
相关法规依法维护权益。”

走出法庭，多位旁听庭审的人士表示，
这是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课，触目惊心、令
人深思———

“我现在越想越后怕。”广州东塑石油
钻采专用设备有限公司员工何炽杰说，曾飞
洋等人不计后果地煽动停工，很可能会发生
伤亡事故等意想不到的情况以及不可控制的
冲突，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工人，所以维护劳
动权利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曾
翠冰深有感触地说，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组
织企图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希望把中国搞
乱。“这些停工的照片被发到境外传播，加
上歪曲的报道，负面舆论越传越多，抹黑国
家形象，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安全。对
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被一些别有
用心的组织蒙蔽利用。”

广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钟诚指出，我国
当前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必须牢记法是国之
公器，任何矛盾纠纷必须在法治轨道内依法化
解。每个公民都要进一步加大学法力度、形成
法治共识，怀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尊法守法，
将法治思维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华社广州９月２６日电）

起底“工运之星”
——— 曾飞洋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案件透视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６日电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２６日对外公布了６起假记者敲诈勒索、诈骗案。为持续保
持对假记者、假记者站、假媒体的高压打击态势，该办自
今年６月在全国开展“扫黄打非·秋风２０１６”专项行动以
来，截至目前，共收缴各类非法报刊６７万余件，查办各类

“三假”案件８４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单独或联合公
安、版权等部门挂牌督办重点案件２６起。

此次公布的６起案件，具体案情如下：
北京“５·２４”特大制作销售假记者证团伙案。根据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交办的线索，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
会同公安部门在河南尉氏县查获制作销售假记者证的窝
点，现场抓获李某某等犯罪嫌疑人５名，查获假记者证９３５
个、假印章２５枚。经查，该团伙还仿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系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和查询数据
库，供购买者实时查询。此案为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与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联合挂牌督办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河北邢台马某某假冒记者敲诈勒索案。根据群众举
报，邢台相关部门破获马某某、刘某等冒充新闻记者敲诈
勒索案。经查，马某某等以在信息网络平台发布负面信息
为由，要挟他人，索取财物，实施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行
为２０余起。２０１６年６月３日，河北省广宗县人民法院以敲诈
勒索罪分别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６年，并处罚金１０万元；
判处刘某有期徒刑１年４个月，并处罚金３０００元。此案为全
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挂牌督办案件。

河北承德杨某某等人假冒记者敲诈勒索、诈骗案。根
据群众举报，河北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公安机关破
获杨某某等４人假冒记者敲诈勒索、诈骗案。经查，杨某某
等４人假冒记者，采取要挟、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等方法
强索、骗取５名被害人近４万元。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６日，承德市隆
化县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
刑１年，并处罚金３．３万元；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９个月，并
处罚金１．９万元；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９个月，并处罚金
１．９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１年，缓刑１
年，并处罚金３万元。

山西吕梁“７·１８”真假记者联手敲诈勒索案。根据群
众举报，吕梁市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会同有关部
门查处了马某某、刘某某等４人以“祖国杂志社”记者身份
向企业敲诈勒索案。经查，马某某等４人对永聚煤业有限
公司生产环节进行拍摄录像，并用“祖国杂志社”记者身
份与该企业联系，以存在违规为由实施敲诈勒索。其中，
马某某持有“祖国杂志社”记者证，其他人员无记者证。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９日，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
处马某某、刘某某有期徒刑１年６个月，并处罚金５０００元。
判处李某某等２人敲诈勒索罪，免予刑事处罚。此案为全
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挂牌督办案件。

陕西延安“１·０４”假记者敲诈勒索案。２０１６年１月，延
安市公安局侦破一起假记者敲诈勒索案。经查，范某某、
韦某、郭某某等人为谋取利益，以报道企业生产过程中的
负面新闻为要挟，先后１９次对相关企业员工进行敲诈勒
索。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日，安塞县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
判处范某某有期徒刑１年３个月，并处罚金１．５万元；判处
韦某有期徒刑１年３个月，并处罚金１万元；判处郭某某有
期徒刑６个月，并处罚金５０００元。此案为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挂牌督办案件。

陕西西安“１·２８”假记者敲诈勒索案。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
日，西安市公安部门破获一起假记者敲诈勒索案。经查，
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某、郑某某、董某某假冒《检察风
云》杂志社西部工作站工作人员，赴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
局要求监督办案。此外，上述犯罪嫌疑人还假冒中国检察
出版社西安办事处及检察院工作人员，多次招摇撞骗。目
前，该案已移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为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挂牌督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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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起“三假”案件查处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６日电 公安部９月２６日发出Ａ级
通缉令，公开通缉１０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人员。

这１０名在逃人员是：邓振川、谢建海、谢置安、邓春
平、陈福金、廖乃健、岳永福、王志辉、陈虹、黄业雄。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发现有关情
况，请及时拨打１１０报警。

公安部公开通缉

10名特大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在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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